
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金河煤矿“3·25”其他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3月25日02时27分，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金河煤矿（以下简称金河煤矿）16119油页岩工作

面回撤液压支架时发生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03.1748万元。

事故发生后，金河煤矿立即向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报告，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按程序向相关单位

报告了事故。接到事故报告后，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甘肃局、兰州市应急管理局立即派员赶赴事故现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296号）《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法律法规，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甘肃局牵头，会同兰州市

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总工会等有关部门，依法成立了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金河煤矿“3·25”事故调查

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兰州市纪委监委介入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分析论证、

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类别，提出

了对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和防范整改措施。

一、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一）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概况

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58年，是窑街矿务局整体改制成立的大型煤炭企业，由甘肃省人民政

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共同出资，重组成立的股份制大型能源企业。全公司

有四个生产矿井，核定生产能力570万t/a，一个基建矿井，设计生产能力440万t/a；管理与控制24个子分

公司（单位），资产总额117亿元，在册职工11500人。金河煤矿为其下属主力生产矿井之一。

（二）金河煤矿概况

1.基本情况

金河煤矿于1958年8月1日开工建设，1970年2月5日正式投产，原设计能力90万t/a，2020年核定生

产能力为120万t/a。



矿井有三个进风井，两个回风井，采用平硐-暗斜井方式开拓，走向长壁综采放顶煤的方法采煤。通

风方式采用两翼对角式，通风方法为抽出式。

矿井为煤与二氧化碳（含甲烷等复杂气体）突出矿井，同时具有冲击地压、水、火、瓦斯、煤尘、顶

板等多种灾害。煤尘具有爆炸性，主采煤二层属自燃煤层，最短自然发火期为55天。地质类型划分为复

杂，水文地质条件类型为中等，正常涌水量49.5m3/h，最大涌水量57.3m3/h。

矿井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健全。共有在册职工1968人，设有机关部室19个，区队12个，专业技术人员1

60人，三项岗位人员661人。矿井安全监测监控、人员定位、紧急避险、压风自救、供水施救、通信联络

等“六大系统”装备齐全。

2023年3月4日该矿组织召开16119工作面回撤及16120工作面安装专题会议决定，16119工作面回撤

及16120工作面设备安装、调试总工期31天（3月8日至4月8日），16120工作面安装的设备均为16119工

作面现有设备，另外地面补充14副支架及配套部件。16119工作面回撤工作由综采一队总体负责，在同时

保证16215综放工作面正常回采的情况下，抽调综采一队、综掘队部分人员组建成立综采一队回撤组，综

采一队副队长陈小平为回撤组负责人，回撤组设有值班人员，每班单独召开班前会。16119工作面回撤及

16120工作面安装总负责人为副矿长程维新，副矿长刘列协助负责16119工作面支架回收及沿空留巷支护

工作，由机电运输部副部长张金军、生产技术部管理人员付新年总体负责协调指挥。

根据2023年3月11日《金河煤矿日调度协调会议记录》，副矿长（主持工作）王想刚安排，在其和安

全副矿长、工会主席三人外出培训期间（3月12日至3月26日），副矿长王想刚及工会主席分管工作由党

委副书记陈广平代管，安全副矿长分管工作由总工程师张世范代管。

2.矿井三证一照情况

矿井“三证一照”齐全有效。

证照名称 证照号 有效期至

采矿许可证
C62000020091211200554

55

2050.0

5.21

安全生产许

可证

（ 甘 ） MK 安 许 证 字 〔 202

1〕G0359B

2023.1

1.29

工商营业执

照
91620000224552058p

2051.1

2.29

主要负责人

安全资格证

62011119800909053X（王

想刚）

2024.0

6.10

（三）事故发生前矿井状态

事故发生时矿井处于正常生产状态，当班带班矿领导总工程师张世范在16120油页岩安装工作面。

（四）事故地点概况

通过现场勘查和调查询问，综合分析认定事故地点位于16119油页岩工作面煤壁侧距回风顺槽11.5

处。

16119工作面采用走向长壁综采方式回采，工作面倾角10°，刮板输送机回收后底板沿走向方向形成

8°的缓坡。工作面采用79副重18t的ZY4800/17/38型支架及锚网索联合支护方式，回撤通道长120m、

3m、高3.6m，采用锚网索联合支护。支架移出后在原位置架设一个1.6m×1.6m的木垛永久支护，采空

侧顶板设戗棚、戗柱控制采空区垮落。16119工作面58#支架处安装一台JH-20回柱绞车（5#），回

顺槽距工作面上出口29m处安装一台JSDB-14双速绞车（3#）。工作面从回风顺槽至进风顺槽按编号顺

回撤支架：79#支架→78#支架→77#支架……→1#支架，事故发生时正在回撤70#支架。

经现场勘查，16119工作面已拉移支架10副，回撤通道内有长16.3m、宽1.5m、深0.3m的拖痕。其

中79#～74#支架已运至16120工作面，73#支架运至16120工作面上出口处；72#、71#支架按顺序已抽出



转向摆正，距回风顺槽分别为18m、12m，72#、71#、70#支架间隔均为0.5m。70#支架已移出原支护位

置并转向60°，前探梁距煤壁0.3m，距底板1.2m，支架前的底板上有一顶安全帽，2根规格1.2m×0.2m×

0.2m的方木，其中一根有明显血迹。

（五）相关规程措施规定及执行情况

1.《煤矿安全规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项：运送、安装和拆除综采设备时，必须有安全措施，

明确规定运送方式、安装质量、拆装工艺和控制顶板的措施。

通过调查，设备安装回收工艺和安全技术措施中未规定16119工作面回撤通道内支架存放数量，导致

回撤通道内支架积压，阻碍绞车正常牵引支架转向。

2.《11619工作面回撤、16120工作面安装施工组织设计及安全技术措施》第六章第二节、四、4.

（1）：回收前断开最后一副支架供液管路，接通临时供液管路，把支架伸缩梁、侧护板、护帮板全部收

回，使支架降到最低高度后，利用抬底千斤顶自行移出1.7～2.0m，再用绞车牵引转向，同时在支架底座

位置每隔2m架设一个井字木垛及一梁三柱维护顶板。支架移动时，支架周围所有人员必须站立在距支架5

m以外的安全位置进行操作，若底板不平支架倾斜时，支架周围不得有人。

通过调查，事故当班未严格按照安全技术措施施工，擅自改变支架回收作业方式，使用方木顶架的方

式（反复将方木立于顶梁下方作为转向支撑，操作液压阀收缩立柱，利用反作用使支架整体转向）调整支

架方向；支架转向时，作业人员未撤至安全地点，站于正在转向的支架旁边作业。

3.《16119设备回撤、16120设备运输安全技术措施》第六章、四、4.（7）：认真学习和领会支架回

撤的每道工序和安全技术措施，每道工序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综采一队值班队长安全生产责任制》第3条：按时参加并主持开好三个班前会，精心布置安全和生

产任务，各项工作具体到位，责任到人。

通过调查，事故当班未根据当班出勤人数、工种种类明确每一名作业人员具体分工，未责任到人。

4.《16119工作面回撤16120工作面设备安装跟班表》注：部室长组具体负责当班16119工作面起吊

硐室设备组装，16119工作面设备回撤及16120工作面设备就位、拉运及安装进度等安全工作。矿领导组

全面负责工作面当班安装的安全及协调工作，并采取“三八”工作制带班。

《11619工作面回撤、16120工作面安装施工组织设计及安全技术措施》第八章第二节、六、5：安

装期间专职安检员负责工作面回撤通道设备拉运、装车时的安全监督工作。

通过调查，事故发生时，支架回撤地点无矿领导及部室长盯守；当班16120工作面专职安检员兼顾16

119工作面安全检查工作，事故发生时未在回撤现场。

二、事故发生经过、事故救援情况和应急处置评估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3月24日20时，综采一队回撤组值班副队长马平祥主持召开班前会，参加班前会的有跟班副队

长马明贵、班长马麦素等11人，会上安排将16119工作面已完成抽架的74#、73#、72#支架转运至16120

工作面，并要求本班完成3副抽架任务。会后马明贵等11人陆续入井到达16119工作面。马麦素操作5#绞

车牵引71#支架底座，其他人协同完成移架、调向、支护等工作。25日02时10分对70#支架进行抽架时，

由于回撤通道中72#、71#支架阻挡5#绞车钢丝绳牵引路线，马明贵等人通过方木顶架的方式调整70#支架

转向。马麦素将一根长1.2m的方木立于支架顶梁下方支撑后撤离，马明贵操作液压阀对70#支架转向，支

架旋转一定角度后方木倒下，经过两次反复作业仍未成功转向到位。02时27分，马麦素第三次抱起方木

时，70#支架突然失稳滑动，支架前探梁将马麦素挤压到工作面煤壁上。

（二）事故救援情况

马明贵发现马麦素被支架挤压到煤壁后，立即呼叫架设戗棚的6人一起救援，利用3#绞车拖动70#支

架，将马麦素救出。02时45分，马明贵向矿调度室汇报了事故情况；04时10分，马麦素被运送升井，由

救护车送往兰州市第五医院抢救，04时50分救治无效死亡。



（三）伤亡人员情况

兰州市红古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报告》（兰红）公（司）鉴（法）字〔2023〕

1号认定：马麦素系闭合性颅脑损伤合并胸腹腔脏器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

（四）事故发生时间和报告情况

根据调查取证、查阅调度救援记录等资料，分析认定事故发生时间为2023年3月25日02时27分。

事故发生后，金河煤矿于03时00分向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调度中心报告了事故，后者接报后按规定

向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甘肃局、兰州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

（五）应急处置评估情况

对于本次事故抢险救援工作，分析现场实际救援经过，综合评价认为：应急响应比较迅速、处置措施

基本得当。

（六）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金河煤矿与遇难职工家属积极协商，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给予经济赔偿和抚恤金，签订善

后处理协议，善后工作得到妥善处理。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和事故类别

（一）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1人死亡。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 6721-1986）等标准和有关

规定统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03.1748万元。

（二）事故类别

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分析认定，本起事故为其他事故。

四、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现场作业人员违章使用方木顶架的方式调整支架转向，转向过程中支架失稳滑动，将站在前探梁前方

的马麦素挤压到工作面煤壁上致其死亡。

（二）间接原因

1.现场安全管理混乱。回撤组当班作业前未按照安全技术措施要求明确具体分工，致使支架转向过程

中作业人员岗位安全责任不清；专职安检员配备不足，仅安排一名安检员同时兼顾回撤、安装安全检查工

作；现场带班、跟班人员未严格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事故发生时支架回撤地点无矿领导及部室长盯守，未

及时发现和制止支架回撤过程中存在的违章作业行为。

2.安全技术管理工作不到位。安全风险辨识不足，编制回撤、安装安全技术措施时未考虑16119工作

面油页岩底板倾角大、摩擦系数低等容易导致支架侧滑的风险，未制定防滑措施；设备安装回收工艺未规

定16119工作面回撤通道内支架存放数量，导致回撤通道内支架积压，阻碍绞车正常牵引支架转向。

3.职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组织学习贯彻回撤、安装安全技术措施不认真，作业现场岗位人员未执

行安全技术措施，擅自违规改变支架回撤工艺，职工缺乏遵章作业的自觉性，危险辨识能力不强，自保互

保意识差。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本起事故是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及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马麦素，综采一队回撤组当班班长，负责本班安全生产工作。违章使用方木顶架转向，违规进入危

险区域作业，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遇难，免予追究其责任。

2.马明贵，中共党员，综采一队回撤组当班跟班副队长，负责当班安全生产工作。未履行安全管理职

责，未严格执行安全技术措施，劳动组织混乱，带头违章作业，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



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
[①]

规定，建议给予留用察看一年处分；依据《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②]

规定，建议处8000元的罚款。

3.马平祥，中共党员，综采一队回撤组值班副队长，负责当班回撤工作组织安排。未根据回撤组当班

出勤人数、工种种类调整工作任务，工作组织安排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的罚款。

4.陈小平，中共党员，综采一队副队长，回撤组负责人，全面负责16119工作面回撤工作。未正确履

行安全管理职责，对回撤作业现场措施执行情况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

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建议给予撤职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建议处6000元的罚款。

5.昝登云，中共党员，综采一队党支部书记，负责综采一队人员培训工作。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力，

回撤规程措施培训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并处6000元的罚款。

6.满正仲，中共党员，综采一队队长，负责综采一队安全生产工作。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力，对回撤

现场规程措施执行情况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

四十五条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并处6000元的罚款。

7.付新年，生产技术部管理人员，负责协调组织16119工作面回撤及考核工作。协调组织工作面回撤

工作不力，未及时根据现场实际调整考核指标，对事故发生负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

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

四十五条规定，建议处6000元的罚款。

8.张金军，中共党员，机电运输部副部长，当班回撤、安装跟班人员，负责协调组织16119工作面回

撤及16120工作面安装工作。未根据安装情况协调回撤进度，编制、审批措施时未充分考虑现场作业条

件，对事故发生负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建议

给予记大过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建议处6000元的罚款。

9.赵铧，中共党员，安全管理部副部长（主持工作），负责全矿井安全检查工作。组织安全监督检查

不力，违规安排16120工作面专职安检员兼顾16119工作面安全检查工作，致使回撤作业安全检查缺失，

对事故发生负重要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建议给予

降级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建议处5000元的罚款。

10.刘列，中共党员，副矿长，分管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建设工作，协助负责组织回撤、安装工

作，负责16119工作面支架回收及沿空留巷支护工作。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对回撤期间的人员组

织、工程进度安排不合理，对事故发生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

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处分；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建

议处9000元的罚款。

11.程维新，中共党员，机电副矿长，分管机电运输工作，全面负责回撤、安装工作。未组织督促机电

运输部根据现场情况修改、补充安全技术措施，未根据安装情况组织协调回撤进度，对事故发生负主要领

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处分；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建议处9000元的罚款。

12.张世范，中共党员，总工程师，事故当班带班矿领导，在安全副矿长外出培训期间代为履行其职

责，全面负责矿井安全生产技术工作及安全管理监督工作。未督促机电运输部根据现场情况修改、补充安

全技术措施，未根据当班安装情况组织协调回撤进度，没有督促协调当班跟班人员工作安排，对事故发生

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建议给予记大过

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③]

规定，建议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

处2022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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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广平，中共党员，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副矿长，在矿主要负责人外出培训期间代为履

行其职责，全面负责矿井安全生产工作及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力，督促检查回

撤、安装安全生产工作和回撤组人员培训情况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重要领导责任。依据《安全生产领域

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④]

规定，建议处2022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14.王想刚，中共党员，副矿长（主持工作），矿井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工作面回撤、安装重点工

程重视程度不够，未合理安排外出培训时间及人员，日常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重要领导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建议处2022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

款。

（二）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金河煤矿“3·25”其他事故是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

条第（一）项
[⑤]

规定，建议对金河煤矿处七十五万元的罚款。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加强现场安全管理，确保制度措施执行到位。严格贯彻执行回撤、安装安全技术措施，加强劳

动组织管理，明确每道工序具体分工，严禁使用方木顶架等方式违章调整支架转向。对回撤工作面和安装

工作面要分别配备安检员，及时发现和制止“三违”行为。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带班、跟班管理制度，强化

带班、跟班责任落实，牢牢盯住回撤、安装等安全生产重点工程及薄弱环节，及时发现和组织消除事故隐

患。

（二）加强技术管理工作，确保回撤、安装安全有序。根据采煤工作面“搬家倒面”、大件运输现场

实际，对回撤、安装作业全过程开展全方位安全风险辨识，重新修订回撤、安装安全技术措施，确保“一

工程一措施”科学、全面、可操作。认真落实安全技术措施审批制度，切实履行审批责任，对矿井在用的

规程、措施集中组织专项审查，发现规程、措施不能满足施工安全需要的，立即停止作业，经修订完善并

贯彻学习后方可恢复作业。

（三）加强安全培训和事故反思，确保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在全矿范围内开展事故反思教育活动，制

定活动方案，深刻汲取全国典型事故和本单位事故教训，剖析矿井安全生产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通过反思教育活动，举一反三、强化措施、补齐短板、堵塞漏洞，提高各级管理人员和职工风险辨识能

力，切实增强职工遵章守纪和自保互保意识。

（四）加强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确保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对所属煤矿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

理。加强对各矿采掘工作面安装回撤工作的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统筹协调外出培训工作，切实发挥企业

在控风险、治隐患、防事故中的重要作用。制作本起事故警示教育片，在所属煤矿开展安全警示教育，提

高事故防范能力，推动煤矿企业安全高质量发展。

 

                                   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金河煤矿 “3·25”事故调查组

                                   2023年5月15日
 

[①] 《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 国有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

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留用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一）对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未采取有效措施的；（二）违章指挥，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

的；（三）未按规定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允许从业人员上岗，致使违章作业的；（四）制造、销售、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或者

产品的；（五）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经营，拒不执行有关部门整改指令的；（六）拒绝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隐瞒事故隐患，不如实反映情况的；（七）有

其他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②]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

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二）违章指挥从业人员或者强令从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的；

（三）发现从业人员违章作业不加制止的；（四）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强度或者定员进行生产的；（五）对被查封或者扣押的设施、设备、器材、危险物品和作业场所，擅自启封或者

使用的；（六）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或者隐瞒存在的事故隐患以及其他安全问题的；（七）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依法下达的安全监管监察指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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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

任。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

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八十的

罚款；（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一百的罚款。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

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

以下的罚款；（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一千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的罚款。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应急管理部门可以按照前款罚款数额的二倍以上

五倍以下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处以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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